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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衡水学院办公室  
 

 

办字〔2019〕15号 

 

衡水学院办公室 

关于印发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的 

通   知 

各单位： 

《衡水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》已经 2019 年 10 月

10 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衡水学院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0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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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水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管理办法 

 

为培养学生创新精神、增强创业意识提升创新创业能力，鼓

励学生积极参加创新创业活动，不断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，

依据《衡水学院关于印发全面提升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能力行动方

案的通知》（院政发〔2018〕100号）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认定范围 

创新创业学分是指我校全日制学生在规定的学业年限内，依

照人才培养方案要求，在科学研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创业实践等

方面取得优秀成果，经学校审核确认后获得的学分。 

1.参加学校认定的各类学科竞赛，获得校级及以上奖励； 

2.公开发表学术论文、出版专著或参加国内外各级学术活动

提交论文并被收入论文集或被邀请作报告； 

3.获得科技成果、发明专利或软件著作权； 

4.校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、创业实践项目结题验收

合格及以上；完成横向、纵向委托课题等科学研究项目。 

5.注册公司、组建工作室以自主创业方式进行创业实践，并

提交业务经营报告。 

6.参加创业先锋班，选修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教育中心承认的

相关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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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参加学校组织的并经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教育中心认定的

创新创业活动。 

二、赋分规则 

1.赋分表： 

项目 类别 级别 学分 

学科竞赛 

一级 

一等奖及以上 10 

二等奖 8 

三等奖 4 

参赛未获奖 3 

二级 

一等奖及以上 8 

二等奖 4 

三等奖 3 

参赛未获奖 1.5 

三级 

一等奖及以上 4 

二等奖 3 

三等奖 2 

参赛未获奖 1 

四级 

一等奖及以上 3 

二等奖及三等奖 

 
2 

参赛未获奖 

 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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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创业 

实践 

省级大学生创新创

业训练计划项目 

结题验收优秀 3 

结题验收合格 2 

校级大学生创新创

业训练计划项目 

结题验收优秀 2 

结题验收合格 1 

横向、纵向委托项

目 
完成 2 

自主研究成果或作

品 

成果或作品通过验

收 
1 

创办公司 
运营半年及以上 6 

运营不足半年 4 

创业团队入驻基地 

进行创业训练 
运营半年及以上 4 

选修创新创业

课程 

创新创业先锋班 考核合格 3 

创新创业选修课 选修且考核合格 1 

专利、论文、

出版著作 

专利（以授权号为

准） 

发明 6 

外观设计、实用新

型、软件著作 
3 

论文发表 

SCI、CSSCI、EI 等

检索文章 
6 

核心期刊 4 

参加国际学术会议

发表论文 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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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公开发行期刊 3 

参加全国性学术会

议发表论文 
3 

报刊发表文章 
国家级报刊 3 

省级或市级报刊 2 

著作出版 

主编 6 

副主编 4 

参编 3万字以上 2 

参编 3万字以下 1 

活动 参加创新创业活动  0.5-1 

注：参加创业先锋班、选修创新创业选修课程且考核合格后

可申请课程学分或创新创业学分。 

2.申报项目涉及到署名单位的，署名单位一定要包括“衡水

学院”。 

3.研究项目与论文有多位主研人，则学分按以下比例进行分

配：二位主研人：60％、40％；三位主研人：50％、30％、20％；

四位主研人；40％、30％、20％、10％。 

以团队形式参加学科竞赛、训练计划项目及参加创业实践，

按项目排序分别计算学分，以获奖证书及主办方文件为据。核心

队员（一般不超过 3 人）按 100%计算学分、其他队员按 50%计算

学分，且团队原则上不超过 5人。 

4.学生在校学习期间，参加不同类别项目获得的创新创业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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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可以累加，同一学年、同一项目不累加得分，只记最高成绩。

参加同一赛事不同项目不累计加分，只计算最高成绩。 

三、认定程序 

1.学分认定时间为学期末，申请者下载“衡水学院创新创业

学分认定申请表”填写完毕后，将佐证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交所

在院部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。 

2.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学校规定对学生的申请

材料进行审核，认定学分。无异议后，由学院教务办录入教务管

理系统。 

3.创新创业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填写《衡水学院创新创业学分

认定汇总表》报创新创业就业指导教育中心审核备案。 

4.学生通过教务管理系统，可以对学分的认定结果进行查询。 

5.学生提交的认定材料、认定结果等资料由所在学院存档。

对于在申请认定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学生，一经查实，以考试作弊

论处。  

本办法由创新创业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附件:1.《衡水学院创新创业学分申报表》 

2.《衡水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汇总表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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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衡水学院创新创业学分申报表 

姓   名  学   号  专业班级  

项目（成果）名称 类别 级别 完成时间 
申请学

分 

认定学

分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教学院部审核意见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组长签字： 

年    月    日  

佐证材料目录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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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衡水学院创新创业学分认定汇总表 

学院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姓名 学号 专业班级 项目（成果）名称 类别 级别 完成时间 申请学分 认定学分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衡水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0月 28日印发 


